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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　　公民之间借贷案例评析

近亲借款无借条　　间接证据能认定

［案情］

原告：常某，女。

被告：王某，男。

年 日，被原告常某系被告王某的岳母。 月 告王

某与原告之女刘某恋爱期间，在未婚妻的陪同下向岳母借款

元，以偿还被告所欠汇水乡农金会的借款。同年 月

日，被告又因购买摩托车向岳母借款 元，两次共借款

元，均未出具借据，只有刘某在场，无其他旁人作证。同

月，被告与原年 告之女结婚后，夫妻关系不好，其妻刘某外

月基层调解组织在调解其家庭矛盾时出打工。 年 ，原

告便提出被告借款之事，要求被告偿还 元后才同意在调

解协议上签字。被告当时未否认此事，但也未偿还借款。后来，

由于原告之女未与被告和好，故被告否认了借款之事。为此，

原告诉至法院。在诉讼期间，被告王某为了否定原告起诉的事

实，贿买他人作伪证，并将汇水乡农金会的偿还借款凭证和记

帐簿的日期改动（，法院核实后依法对被告和证人罚款）。

该案虽无直接证据，但有充分的间接证据。经请示市中级

人民法院认为可以认定被告借款事实。故依法判决被告王某

如数偿还原告常某借款 元。被告接到判决后，未提出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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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，该案已圆满执行。

［评析］

在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中，由于双方相互信任，特别是在

双方有一定的亲戚、朋友关系的借款中，不仅不计利息，而且

未出具借据，这种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。本案中，原、被告属近

亲关系，虽无借据，缺乏直接证据，但有一些间接证据，如参加

调解纠纷的干部多人作证，原告提出借款之事，被告未否认此

事；再加上被告贿买他人作伪证和改动偿还借款日期的事实。

故根据实际情况，可依法判决由被告还款。

从此案中也告诫人们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民间借贷不管是亲

戚，还是朋友，虽然双方都相互信任，但在借款时，还应出具借

据为好。这样，对出借人而言有利于将来行使追索权，免除借

款人拒不认帐的忧虑，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得到保

护；对借款人而言，明确了自己应尽的义务，不至于承担不必

要的责任；对人民法院而言，有利于查清事实，分清责任，公正

准确裁判。

（案例提供：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戴金哲）

本金部分已偿还　　借据未变不重算

［案情］

原告：蒋某，男， 岁，农民，住湖南省衡阳县金兰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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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，被告：雷某，男， 司机，住湖南省耒阳市哲桥镇。

月，被年 告雷某驾车运煤至衡阳县金兰镇销售，不

幸将房屋及电杆撞倒而被扣 月 日，被告向原告蒋车。同年

元，被告雷某向原告某借款 蒋某出具了借条，约定月息

。同年 月 元，但是还款时未变更和 月，被告共偿还

借据，原告也未出具收据给被告。原告蒋某在起诉时，仍以借条

上的 元起诉，并要求被告支付该款资金利息。在庭审中，有

证人刘某代被告转交 元的证据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已

元，虽未变更借据，也偿还 未叫原告出具收据，但有证人作

元的本金及利息，证，故依法判决由被告偿还原告下欠的

并由原告承担部分 费。双方当事人均已服判。

［评析］

借钱给借据，还钱要收条，这本是常理。可是，在民间借贷

中，一些人往往因为种种原因忽视了这一点。借据、收条看似

简单，特别是在所谓熟人、朋友间似无必要。但借据、收条却具

有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，它们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，也就是

说，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、变更和消

灭，从而证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有无。由于人们伦理道德

水平的差异，一些人并不能自觉履行应尽的义务，不信守自己

的诺言。因此，民间借贷中，向别人借款出具的借据在还款时

一定要收回，至少应当要一张收条。本案被告还款时未要回借

据，也未要收条，如若没有证人证明，他只能还双份的钱了。古

人尚且“恐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”，在依法办事的今天，更应当

重视证据的作用。

（案例提供：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　　戴金哲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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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利息应合法　　超过部分不保护

［案情］

原告 岁。：王某，男，

被告：邱 岁。某，男，

被告：唐某， 岁。男，

年承包衡阳县鲁陂采石场，被告邱某于 月同年

底，该采石场被水淹没，急需资金恢复生产。经他人介绍，被告

唐某向该采石场投资 万元，并与邱某签订了联合经营合同。

月，被告同年 邱某因扩展场地增加投入资金，便向原告王

万元，期某借款 限 年，到期偿还本金并加倍给付红利，由

被告唐某负责担保。该款到期后，经原告多次催收，被告邱某

未按约定偿付原告的本金及利息。为此，原告于 年 月

提起诉讼，要求被告邱某偿还本金 万元和红利 万元，被告

唐某负连带责任。

该案经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自愿按月利率 计付利

息，由被告邱某支付原告王某本金及利息 万元，被告唐某

负连带清偿责任。

［评析］

本案事实清楚，被告邱某向原告王某借款 万元，约定期

年、利率限 ；被告唐某为被告邱某的保证人。除利率

外，当事人并无争议。尽管 的高利率是当事人自己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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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是原、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
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》的规定，民间借贷的利息

最高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。本案中，原告借给被告

万元，超过银行借款利率万元，一年即付利息 倍，对超的

过部分法律不予保护。人民法院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况，特别是

当事人只对利率有争议，而原告愿意降低利率，被告愿意支付

合理利息，因而，在合法、自愿的基础上以调解方式结案有利

于双方争议的解决，有利于案件的执行，既没有支持原告不合

法的高利要求，又使被告承担合理利息。

（案例提供：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　　戴金哲）

为他人借款自己立借据　　应负还款责任

［案情］

原告：邓某 岁。，男，

被告：易某，男 岁。，

被告：王某，女， 岁。

被告易某因与谭某合伙购车需要资金，由于谭某资金不

足，被告易某于 年 月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邓某借款

元，在借据上约定月利率 ，半年内归还，并由被告

王翠英在借条上签字担保。半年过后经几次催收无效，原告于

月年 日诉至法院，要求二被告偿还本息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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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易某在法庭上辩称，该款是我为谭某借的，谭某没有还给

我，因此拖延未还。被告王某拒不到庭，未作答辩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、被告双方所订立的借款合同合法有

效，被告易某将所借之款另借给他人，属另一种法律关系，被

元，被告王某为之告应如数偿还原告本金及利息 担保，

应负连带清偿责任，故依法判决由二被告偿付原告借款，并承

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

［评析］

在民间借贷中，往往有为他人借款，自己立据的现象。这

种借款方式中如果实际用款人不能依约借款，就会引起纠纷。

一旦出借人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借款人以他人未偿还为借口拒

不偿还借款就没有法律依据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借款人将借来的

款又借给他人，属另一种法律关系。本案中，被告易某为谭某

向邓某借款，当邓某诉诸法院时，易某固然可以向真正用款人

谭某追索，但他必须首先偿还邓某的借款。实际上，易某为了

避免自己成为被告，在借款之时就可以有言在先，借款为谭某

而为，自己只是代理谭某，并由谭某在借款条上签字，这样他

就不必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。由于易某为谭某借款，自己出

借据，法院依法判决由借款人易某负责偿还，并由担保人王某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正确的。

（案例提供：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　　戴金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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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是本案合格原告？

［案情］

原告：马某，男。

原告：李某，男。

被告：张某，男。

马 年 月 日，马某与李某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。

到张某家，与张某立一借据，内容为“：今借到李某贷款

元整，使用至 元整，借年底，利息 款人张某，证明

人马某。”借据由张某书写，张某与马某在上面签了字。扣除约

定的利息后 元。，张某实际借到

年 月，马某、李某以张某借款不还为由起诉至人

民法院。

马某诉称，张某借到的 元钱系我个人所有，因我和

张某是朋友，怕到期索要发生矛盾，才以李某的名义出借给张

某，现要求张某返还借款 元元及利息 。

李某承认，该笔钱是马某以我的名义借给张某的，在此之

前我并不认识张某，与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张某应将借款返还给

马某。

张某辩称，借钱时是马某与李某一起到我家来的，借条上

写的出借人是李某。当时马某扣除了 元利息，实际只借

给我 元。 月年 日，李某到我家索款，称借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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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丢失，可只还本金不要利息。我于是返还了 元借款，

双方签有书面还款协议。此后，李某给我写的信也能证明此

事。现李某已回到老家，出庭参加诉讼的原告李某我从未见

过。不同意原告要求还款的诉讼请求。

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马某与张某之间本应名正言顺地

履行借贷手续，而不应以李某的名义确立借贷关系。借款后马

某委托李某索款，而张某已将借款全部返还给马某，双方原债

权债务关系已不存在。现马某持借据再次向张某索要借款，不

予支持。对马某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亦不予支持。故判

决驳回马某、李某的诉讼请求。

马某、李某不服一审判决，提起上诉，认为张某提供的收

条及信件等证据系伪证，家住湖北的李某与本案无关，原告李

某才是借条上所指的李某，双方借贷关系合法，其利率并非高

利，法院应予以保护。

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张某与家住湖北的李某债权债务

关系明确，并自行协商偿还，有借款、收款字据为凭。上诉人马

某、李某持原借据，要求张某再次还款，对其上诉主张，不予支

持。原审法院判处正确。故二审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［评析］

一、关于李某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

本案在审理中，对原告李某的诉讼地位存在不同意见。一

种意见认为李某是原告，因为他以自己的名义起诉，借条上写

着他为出借人。另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应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

三人。虽然借条上写着“借到李某 元整”，但马某是实际

出借人，张某、李某均承认此事实。这就是说李某并不是实体

权利的享有者和实体义务的承担者，他对案件的诉讼标的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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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请求权，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。

笔者认为，从李某在诉讼中的地位及作用来分析，他作为

原告或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均不恰当。法律上的所谓原告，应

当是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

诉讼，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。李某虽以自己的名义

起诉，但与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，无论胜诉、败诉，李某均不

享有实体权利、承担实体义务。且李某起诉并不是为了保护自

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使马某的借款得到偿还。当然，在民事诉

讼中，除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外，对诉讼标的享有管理权和使用

权的人也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，如财产的保管人、破产案件中

的清算组等。但在本案中，李某不属此种情况。因而他作为原

告起诉是不合格的。

将李某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亦不适当。李某对案件

的诉讼标的不能主张独立的权利，但他与案件的处理结果亦

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因此，他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。

李某参与诉讼，证明马某所述事实，为马某出具证言。考

虑到其在诉讼中的作用，他应作为本案的证人。

二、关于举证责任问题

本案在举证责任的分担及认证上亦存在不同意见“。谁主

张、谁举证 ，是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，它包含以下含义：当事人

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；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证

明他的主张；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，就

要承担败诉的风险。马某起诉张某要求还款，即应举出欠款的

证据，故他提交了欠条及李某的证言。张某承认欠款事实，但

又提出款项已还，他向法院提交了李某（住武汉）写的信件及

收条。马某否认张某出具的证据，认为家住武汉的李某与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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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关，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案李某就是成立借贷关系

时的李某。因此，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同主张，使法院对当事人

身份的认定造成困难。一审法院采信了张某所举证据，认为欠

款已还，作出对其有利判决，二审法院在马某没有提供新证据

的情况下，维持了原判。

应当指出，实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后，加重了当事人的

举证责任，民事诉讼中主要由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

加以证明。但“谁主张、谁举证”不等于摒弃了法院主动调查取

证的职责。在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仍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

情况下应当根据现有证据，作出判决，而不应使案件久拖不

决。对于某些案件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，难以举证的，属法院调

查取证范围内的，人民法院应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，不应再一

味等待当事人举证。此外，在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，应

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，而不应采信一方的证据

做出判决，否则，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。

三、以利息计算复利的问题

马某出借给张某 元，但实际上在交付该款时已扣

除了利息 元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 条的规定“：公

民之间的借贷，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，不予保

护。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的，应当按实际借款数计息。”两审法

院认为马某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，作出不予支持的判决

是正确的。

（案例提供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　　张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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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某诉冯某等债务案

［案情］

原告：周某，男。

被告：冯光，男。

被告：冯全，男。

原告周某与被告冯光系朋友关系，二被告系同胞兄弟。原

金霞烤鸡店由被告冯光经营，曾经销某市肉联厂生产的火腿

肠。 年 月，某肉联厂为金霞烤鸡店送来火腿肠时，原告

周某与被告冯全正在店中，因冯光不在店内，在送货人要求带

回货款情况下，原告与被告冯全商定后，原告取来人民币

元，当即交给被告冯全，冯全又以金霞烤鸡店的名义交

给肉联厂的送货人。后原告要求被告冯光还款，被告冯光于

日到原告处偿还借款，待年 被告走后，清月 点还

月，被款为 元。 告又以修缮烤鸡店同年 为由再向原告

元，后被告以一借款 口炸鸡锅折价还款 元。现被

元，故要求被告告共欠原告 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。

为此，原告向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被告偿还尚欠

元及利 息。

河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、被告之间发生过多次借

贷关系，按照一案一理的原则，应逐一解决，因此，仅就

年 月 日借款 元进行审理裁决，对原告主张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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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借贷一节，可另诉解决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

的主张有 月 日到原告年举证的责任。被告冯光于

处还款一节原告认可，原告本应当面点清，而原告未予清点，

故造成的后果应由原告自负。判决：驳回原告周某要求二被告

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。

［评析］

借贷案件中确定借贷关系，关键是要有确凿的证据。就本

案所涉事实而言，双方均承认有借贷关系存在，但在数额上有

争议。有争议部分不能认定，无争议的部分予以认定。对不能

认定部分，先确定应由谁举证，后确定谁对此承担责任。举证

责任，原则上是谁主张谁举证，这是指基于案件事实而言，实

际上并非所有举证责任，都应由原告举证。因为这里的主张，

并不指诉讼主张，而是指对事实主张，即对自己主张的案件事

实有举证责任。通常情况下，各方主张的案件事实，都是对自

那么己有利的事实 ，对该事实的认定有决定意义的证据，应

由主张该案件事实的一方负责举证。因此，在实际操作中，举

证责任的承担者不断变化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转移。

如本案中，原告主张 元债权，其主张责任本应由原告承

担，但如果当被告承认接到过原告 元时，说明双方无争

议，原告已没有必要举证了。在本案中，被告主张该款已于

月年 日偿还，原告承认有此情节，但认为被告借

其 万元，当时只还 万元元，则原告应证明被告借其

的事实存在，否则，法院不能支持其主张。另外，一个案件的审

理通常只是针对一个法律关系，原告主张被告因修缮烤鸡店

元曾向其借款 ，尚欠 元应予偿还的请求，因该债

权债务关系与前述债务关系非为必要的共同诉讼，因此，在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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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中，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条件，根据一案一理原则，可以分开

审理，应由原告另行起诉。

（案例提供：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　　张雨梅）

张某诉谷某、戈某债务案

［案情］

原告：张某，男。

被告：谷某，女。

被告：戈某（谷某之夫）。

原告诉称 年，被告谷某分别于 月、 月及

年 月向其借款共计 元整，用于购买大发汽车，后于

月年 日由被告给原告写了借据，写明同年 月

日还款，但 月年现因急用钱，于 日起诉，要求偿还

借款。

二被告辩称，原告所诉不实，所谓 元欠条系在原告

威逼之下所写，故不同意原告之诉讼请求。

法院查明：原告与二被告系同事关系，二被告为夫妻关

系。被告谷某多次找原告张某借钱，均无任何书面手续。

年 月 日，原告到被告家中催要欠款，被告谷某出具欠条

一张，注明欠款 元，于 月同年 日还清，如不还叫

戈某还清。当时，双方单位副队长时某在场，原告曾与时某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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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冲突。事后，原告持欠条向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请求判令

二被告偿付欠款。

河东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：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偿还借款

元，有被告所写欠条为凭，被告所诉是在原告威逼下所

写证据不充分，不能认定。故双方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，二被

告应如数偿 条还欠款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

规定判决：二被告于 年 月 日前偿还原告人民币

元。

判决后二被告提出上诉，法院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［评析］

确定民事主体之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，是正确审判民间

借贷案件的前提，因此在当事人双方就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持

有异议的情况下，关键就是看双方有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

法律事实。审理中，对原、被告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有

两种意见：

一种意见认为，根据在场人时某的证言，原告所持欠条是

被告在原告威逼之下所写，根据民法通则第 条之规定，一

方以欺诈、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

况下所为的行为无效，该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，故双方不存在

债权债务关系。

另一种意见认为，债权债务关系成立，理由如下：

被告谷某具有完全行为能力，其应该能够预见出具欠

条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，如果是被逼迫所写，在紧急情况解除

以后，应当向有关部门控告或声明所写借据无效。但被告并未

这样做，只是在诉讼过程中，作为反驳理由提出，因此，书写欠

条的责任应由其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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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所诉欠条是在原告用斧子逼迫下写的，但根据本

案实际情况分析，当时在场的还有时某，被告谷某并非孤立无

援，原告只是一人，故以暴力威逼的情节不可信。

关于时某证明该欠条是在原告威逼情况下所写的证

言，由于当时在被告谷某写欠条时，原告与时某曾因工作上的

问题发生过吵打，时某与原告素有隔阂，故时某证言不足以采

信。

从本案的间接证据看，能够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佐

证。即原告向法庭提交一盘录音带，经公安部（ 公刑鉴字

第 号鉴定数鉴定录音带的谈话录音没有剪辑现象，该录

音带的谈话内容从侧面可以证实，原告向被告借钱未还，双方

存在债权债务关系。因此，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。

（案例提供：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　　张雨梅）

陈某诉郭某借贷纠纷案

［案情］

上诉入（：原审被告）郭某，农民。

被上诉人（：原审原告）陈某，农民。

陈某与郭某相识多年，并曾合伙作过生意。 月年 ，

两人口头商定加工定子片事宜，未签书面协议。随后，因琐事

两人产生矛盾，陈某以郭某有诈骗犯罪为由，向检察机关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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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检察机关认定郭某无诈骗行为，但却要郭某写出所谓“证

明”，内容是“：我与陈某与德信达实业公司做定子片生意，陈

元 日，，已付。”时间是 年 月某以（已）出资金

字据上有郭某的签名。

年 月，陈某持上述“证明”向当地法院起诉，要求

元。郭某返还其借款 郭某辩称：两人之间不存在借款

元的事实，只是在口头商定共同合伙经营时，陈某自愿

元，出资 该款由陈某亲手交与另一方合伙人德信达公

司，自己并未借用此 元钱款，请求法院驳回陈某的诉讼

请求。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郭某从陈某 元确属处取走

事实，且有郭某签名的“证明”为据，陈某虽了解该款用途，但

未与郭某共同合伙经营，双方间不具备合伙经营的实质和形

式要件，不能认定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。故认定郭某系债务

人，判决由 元。郭某立即返还陈某借款

郭某不服一审判决，提出上诉。

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陈某称郭某向其借款 元一

节，据本案唯一证据材料，即郭某所写“证明”仅反映出陈某和

郭某与德信达公司合伙经营时，陈某自愿出资 元作为

入伙资金，并不意味着此款是“已付”给郭某使用，陈某郭某间

无借贷法律关系存在，郭某无返还借款之法定义务。原审法院

对案件事实认定有误，应予纠正。故二审法院判决：一，撤销一

审判决，二，驳回陈某之诉讼请求。

［评析］

本案一、二审法院对案件事实做出截然相反的认定，关键

是对案件中唯一证据材料“证明”内容的认定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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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贷关系的存在，必须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，借贷合同是

借贷关系成立的基本证据。而借贷合同应具备相关的法律要

件。首先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借贷标的具体数额、借贷期限、

交付地点等明确予以约定，并须实际履行借贷行为，只有出借

方将出借标的物实际交付借用方后，借贷合同方能成立。就本

案而言，陈某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提起借贷诉讼，并提交了证

据材料，对该份证据材料审查后，可以明显地看出“证明”所反

映的只是陈某已付给其与郭某、德信达公司合伙经营定子片

生意的合伙出资。此款用途陈某是明知的，亦是符合其真实意

愿的。因此这份在检察机关责令下由郭某所写的“证明”，只能

证实 元是合伙出资这一事实，郭某只是对这一事实所

知晓，并非 元的债务人。通过此案的审判，我们应该意

识到民间借贷行为中，除应订立符合法律要件的借贷书面合

同外，更应规范借据写法和词语运用，避免产生歧意。陈某所

持的“证明”材料做为诉讼证据，但“证明”的内容上却自始至

终无法印证郭某借用 元这一事实，不能确定在诉讼双

方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。同时，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，

必须对借据予以字斟句酌的推敲，运用借贷合同的各项法定

要件去核实，对证据材料内容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作出慎重地

判断，确定借据所反映的真实含义。不能简单地看到 元

钱款“已付”和郭某签名就草率地认定此款借用人是本案被

告，否则就混淆了真正的债务人和案件事实证人不同的诉讼

身份，作出错误的裁判。

（案例提供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　　喻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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